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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8屆第 3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2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 12樓劉銘傳廳 

主席：丁主任委員庭宇 

記錄：許美玉 

出席人員：張委員錦麗、沈委員勝昂、黃委員心賢、林委員美薰、林委

員聯章、陳委員俐蓉、康委員淑華、陳委員麗如、林委員月

琴、社會局黃代理委員清高、警察局邱代理委員子珍、衛生

局劉代理委員奇宏、教育局洪代理委員哲義 

列席人員：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胡組長玉磊、陳組員建宜、衛生局李心輔

員琬渝、教育局吳股長美琦、吳專員炘如、蔣企劃師娟、勞

動局劉科長家鴻、勞動局蔡專員君蘋、民政局林專門委員菁、

觀光傳播局林股長于靖、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賴主任秘書慧

貞、蔡美英社工員、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王副主任惠

宜、姜組長琴音、蔡組長明娟、黃組長瑞雯、陳組長彥竹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8 屆第 2 次大會會議紀

錄。 

主席裁示：本案確認，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大會

列管執行情形報告 

  一、列管編號 102082901：請教育局於會議中報告針對補習班是否雇用

「妨害性自主加害人」之查核機制，包括淡、旺季及教師為本國

籍或外國籍之查核方式。 

辦理局處：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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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 

(一) 目前本市合格立案補習班有 2720家，依查臺北市短期補習班

管理規則第 19條及第 22條規定，明定補習班設立人、班主任

及教師之消極資格，每年受理申請新立案之補習班約有 130

家，本局審查補習班立案文件，均應檢視上述人員最近 3個月

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以確認其無相關犯罪

紀錄，始准予立案。 

(二) 補習班教師資格查核係屬例行性班務檢查要項之一，凡受理民 

眾檢舉或年度公安稽查，均一併查核教師身份、學經歷、專業

證明及無犯罪紀錄證明，每年查核 1,500-1,600家。 

(三) 另於每年班務研習活動加強宣導補習班新聘教師時應檢視其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留意求職者素行資料，預防性侵害及性騷

擾情事發生，並建立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 

(四) 教師不論國籍皆應檢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外籍教師須取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准任教於特定補習班之核准文件，本局於

抽查時一併查核。 

目前本局尚無接獲補習班人員「妨礙性自主」判刑確定之案例。

主席裁示：本案洽悉，除管。 

二、列管編號 102082902：請勞動局報告明年度「幸福企業獎」評選指

標。另請勞動局參考澳洲經驗，於會議報告本府鼓勵企業推動友

善職場，落實照顧家庭暴力受暴者之具體作為。 

     辦理局處：勞動局 

     執行情形： 

(一) 幸福企業獎評選指標原則上由本局各科室及附屬單位就權管業 

務範圍提供意見，當屆之評選指標於該年年初召開會議訂定

之，明年預計於 2月份召開。 

(二) 幸福企業獎評選指標共五大項：1、工作環境指標（20％）；2、 

待遇與培育指標（25％）；3、福利與獎勵指標（20％）；4、友

善職場指標（20％）；5、其他特色（15％）。其中 4、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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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20％）:c.員工諮商與關懷措施，例舉意見溝通管道是否

暢通；設有專人為員工職場、家庭或個人問題之輔導、EAP員

工協助方案等，已包含家庭暴力受暴勞工之協助。 

(三)另於明(103)年度召開第四屆幸福企業獎評選指標研商會 

     議時討論擬具體增列修正該細項為 c.員工諮商與關懷措 

     施，例如意見溝通管道是否暢通；設有專人為員工職場、家 

     庭或個人問題之輔導、EAP員工協助方案等特別是家庭暴力 

     受暴勞工之保護措施，為評選指標之細項。 

主席裁示： 

(一) 請勞動局參考各委員建議，對企業單位提供諮詢協助及開辦
講座宣導會，讓企業單位了解納入幸福企業獎評選指標之意
義及企業之社會責任。 

(二) 於評選指標研商會中，請專家學者協助訂定指標。 

(三) 於召開記者會宣示納入評選指標家庭暴力受暴勞工之保護措
施意義性。 

(四) 本案洽悉，除管。 

 三、列管編號102082903：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報告學校通報校安中心

之案件分析結果。 

    辦理局處：教育局 

    執行情形：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

者之事件歸屬「校園性平事件」，餘歸屬「非校園性平事件」。以下

按（一）事件型態、（二）當事人雙方關係身分別（三）事件行為

模式等三項分別統計如下： 

（一） 事件型態 

1.校園性平事件 

類 型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小計 

學 程  
強制  
性交 

強制  
猥褻 

性騷擾 
合意  
性行為  

性霸凌  

市大  1 0 1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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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中  5 1 16 8 0 30 

高 職 14 3 26 8 0 51 

 國 中 11 4 82 27 2 126 

 國 小 3 0 27 2 0 32 

 幼兒園 

(公立) 
0 0 0 0 0 0 

小 計 34 8 152 45 2 241 

百分比(%)  14.1% 3.3% 63.1% 18.7% 0.8% 100% 

 

（一）事件型態 

2.非校園性平事件 

類 型 非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小計 

學 程  
強制  

性交 

強制  

猥褻 
性騷擾 

合意  

性行為  
性霸凌  

市大  0 0 0 0 0 0 

 高 中  4 0 15 1 0 20 

高 職 11 1 5 3 0 20 

 國 中 19 2 12 3 0 36 

 國 小 6 0 5 0 0 11 

 幼兒園 

(公立) 
0 0 0 0 0 0 

小 計 40 3 37 7 0 87 

百分比(%)  46.0% 3.5% 42.5% 8.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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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雙方關係身分別 

 

1.校園性平事件 

類型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小計 
學 程  

學生對
學生 
(同校)  

學生對
學生 
(跨校)  

教師對 
學生 

學生對 
教師 

員工對
學生 

學生 
對員工 

市大  0 1 0 0 1 0 2 

高中  14 12 1 2 1 0 30 

高職 28 20 1 1 1 0 51 

國中 90 31 2 1 2 0 126 

國小 30 8 0 0 0 0 38 

 幼兒園

(公立) 
0 0 0 0 0 0 0 

小 計 162 72 4 4 5 0 247 

百分比

(%)  
65.6% 29.2% 1.6% 1.6% 2.0% 0% 100% 

 

（二）當事人雙方關係身分別 

2.非校園性平事件 

類型 非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小計 

學程  
校外人士

對學生 

學生對 

校外人士 

家人對 

學生 

學生對 

家人 
不明 

市大  0 0 0 0 0 0 

高中  9 0 4 0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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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15 0 3 0 2 20 

國中 26 0 7 0 3 36 

國小 8 0 3 0 0 11 

幼兒園 

(公立) 
0 0 0 0 0 0 

小 計 58 0 17 0 12 87 

百分比

(%)  
66.7% 0$ 19.5$ 0$ 13.8$ 100% 

（三）事件行為模式： 

1. 校園性平事件 

類型 校園性平事件  

 

 

 

 

小計 學程  
強制 

性交 

強

制

猥

褻 

肢 

體 

碰 

觸 

合意

性行

為 

合 

意 

親 

密 

行 

為 

言

語 

書 

信 

或 

簡 

訊 

偷

窺 

網

路

散

布

照

片

或

影

像 

 

 

 

多

重

模

式 

 

性

霸

凌 

其 

他 

市大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高中 4 1 10 5 3 2 1 2 0 2 0 0 30 

高職 11 3 14 7 1 1 2 1 1 9 0 1 51 

國中 14 4 52 16 10 9 1 7 0 7 1 5 125 

國小 3 0 21 1 1 5 0 0 1 0 0 0 32 
幼兒
園(公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33 8 98 29 15 17 4 10 2 18 1 6 241 
百分
比(%) 

13.7 
% 

3.3 40.7 12.0 6.2 7.1 1.7 4.1 0.8 7.5 0.4 2.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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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行為模式： 

2.非校園性平事件 

類型 非校園性平事件  

 

 

 

 

小計 
學 

程  

強制 

性交 

強

制

猥

褻 

肢 

體 

碰 

觸 

合

意

性

行

為 

合 

意 

親 

密 

行 

為 

言

語 

書 

信 

或 

簡 

訊 

偷

窺 

網

路

散

布

照

片

或

影

像 

多

重

模

式 

其 

他 

市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中  4 0 13 1 0 1 0 1 0 1 0 21 

高職 11 1 2 3 0 1 0 1 0 1 0 20 

國中 16 2 13 3 1 0 0 0 0 0 1 36 

國小 6 0 4 0 0 0 0 0 0 0 0 10 

 幼兒

園(公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 計 37 3 32 7 1 2 0 2 0 2 1 87 

百分比

(%)  

42.5 

% 

3.4 36.8 8.0 1.2 2.3 0 2.3 0 2.3 1.2 100 

%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參考各委員建議，有關統計母數基準應明列，另 16 

          歲以上、以下應分別統計，並且提出具體因應措施，請教育 

          局於性平會報告結束後，於下次會議中進行報告，本案除管。 

 (四)列管編號 102082904：請社會局家防中心及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於

下次會議報告雙方橫向聯繫合作之進度及困難。 

     執行情形： 

     1.家防中心： 

      (1)本中心邀請本府原民會及社團法人台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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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會議，就原住民族案件及未來合作機制進行討論，並與本

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團隊進行交流，102年 7月至 12

月共計 4場次。 

      (2)102年度 1至 11月家防中心共接獲 53件原住民族家庭暴力、  

      兒少保護及性侵害案件，其中有 5案與原住民族網絡單位合作， 

      包括 2件婚姻暴力案件及 3件性侵害案件。其餘案件因案主自身    

      認為家庭暴力或性侵害案件不宜外揚，或過去與轉介單位關係不 

      良或不熟悉，對於社工員轉介該單位有疑慮未進行轉介。 

   (3)、未來合作機制： 

      A、建立聯繫窗口：由各區原服員為各區原住民族個案窗口，另， 

        本中心如需諮詢族群委員，可由原民會協助聯繫。 

      B、每季辦理聯繫會議暨教育訓練 

      C、服務流程圖： 

                 

 

                

 

          

                  

                                   
                   

               

                                       

 

 

 

    2原民會： 

    (1)連結進度： 

     A、本會業於 102年 7 月 18日參加本市家防中心業務會議共同討論 

家防中 

心接獲通報時或處遇後知
悉個案具原住民族身分 

家防中心社工員主動聯繫
各區原住民族服務員，蒐集
案家資訊並討論雙方如何

合作。 

定期召開討論會議，檢視家
防中心各組原住民族個案
清冊，瞭解後續合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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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中心各組今年度原住民個案處遇情形。 

     B、102年 8月 20日參 與「102年第二次社政網絡聯繫會議暨 102 

       年台北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第一次聯合督導會議」，並會   

       同本市原住民家婦中心社工員針對本會業務及相關資訊進行簡 

       介以提供資源連結與服務。 

   (2)、雙方橫向連結困境 

     A、本會自 98年起即爭取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本市推動辦理原住民族   

      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實施計畫，該計畫主要目的為改善原住民族   

      家庭遭遇生活上、經濟上之困境，及提供保護個案及時之照顧與 

      關心，排除都會區原住民族面臨福利資訊及資源整合不足所形成 

      的障礙，透過政府結合非營利組織資源設置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 

      務中心，建構原住民族福利服務輸送及資源網絡體系，以預防及  

      解決原住民族社會問題。 

(1) 有關性侵害防治等相關權益宣導、諮詢服務主要由本市原住

民家婦中心執行；如遇性侵個案則一律予以轉介合適單位，

該中心僅提供後續支持及連結相關福利資源。 

(2) 另因個案自身認為家暴案件不宜外揚，故即便發生家暴事件， 

除向本市家婦中心尋求協助之個案外，無法取得其他單位有

關原住民家暴資訊而主動給予協助。 

         

      主席裁示：原服員角色應以通報、轉介、後續追踨為主，有關家 

                暴案件介入處理社工專業部分仍以家防中心為主，請 

                家防中心於 103年 1月底為原服員辦理 2小時家暴案 

                件相關教育訓練，本案除管。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3時 50分 


